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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件 – 沒有收到信件 

2.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 與會幹事一致通過 2006年 09月份幹事會會議紀錄, 並修改拯救訓

練班開班日期為 2007年 3月份. 

 

3.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及活動報告 

� Climberland室內抱石, 獨木舟同樂日及東龍島攀岩活動報告 - 負

責幹事報告活動出席人數: Climberland室內抱石 17人, 獨木舟同

樂日 15人, 東龍島攀岩 11人. 

� 社團註冊進度 - 確認收到警察牌照科有關本會改組事宜的知悉回

覆, 社團註冊名單已更新. 本會的中國銀行來往戶口已在

29/9/2006 更新來往聯名戶口名單及簽名. 

 

4. 會務報告 

� 購買 Crash pad - 與會幹事一致同意購買 2張 crash pad, 上限$1800

元,由潘耀雄負責購買, 並由柯弘毅及劉耀為負責保管. 

� 盤點攀石器材 - 下次會議再議 

� 惡劣天氣下的晚間練習安排 - 由負責幹事於當日下午 4時決定是

否取消晚間練習(只適用於戶外運動攀登場地只適用於戶外運動攀登場地只適用於戶外運動攀登場地只適用於戶外運動攀登場地)及在本會網站公告

決定, 會員若有疑問可聯絡負責幹事. 

� 印制會衫 - 有幹事建議為每個會員訂購一件快乾質料的 T-shirt, 

作為信毅攀石會 30週年紀念, 有幹事建議以成本價讓會員訂購或

免費訂購. 由於與會幹事未有共識, 本事項稍後再議. 

� 2006/2007 年度比賽資助 - 與會幹事一致決定 2006/2007 年度比

賽資助上限總額為$1,000元, 只資助本會會員參加香港攀山總會

或香港運動攀登總會在本地所舉辦與攀石運動有關的比賽及以本

會名義出賽, 資助金額為報名費用的一半.  

� 取消本會的儲蓄戶口 - 上屆司庫湯業基報告本會的中國銀行儲蓄

戶口(號碼: 012-874-10703149)存摺已經遺失, 與會幹事一致決定

取消該戶口, 並開立新的港元儲蓄戶口, 將本會的存款$40,000元

留在來往戶口, 餘款撥入新開立的港元儲蓄戶口並用作一個月形

式的定期儲蓄(自動續期). 該港元儲蓄戶口由潘耀雄及梁東生負責

以聯名方式在中國銀行開立. 

� 會員張永華申請運動攀登助教事宜 - 幹事會初步接納張永華的運

動攀登助教申請,但需要多兩次協助本會開班才正式接納該項申請. 



� 準攀岩教練要求申請開辦一級攀岩訓練班 - 與會幹事一致決定在

2007年 1月份接辦一個一級攀岩訓練班, 並由其中一位準攀岩教

練負責開班. (由準攀岩教練簡沛山, 何錦雲及陳志雄協商由誰開

班). 

 

5. 訓練報告 

 

� 15/10/2006一級運動攀登訓練班人手安排 – 由教練許炳業負責執

教, 助教柯弘毅, 劉耀為, 潘小傑及張永華協力. 由劉耀為及許炳

業負責開班筆記, 手提電腦和投影機. 

 

6. 活動報告  

 

� 租用大角嘴攀石場作晚間練習或同樂日 - 有會員在本會網站留言

版反映, 希望本會租用大角嘴攀石場作晚間練習或同樂日, 劉耀為

提議在 15/11/2006 19:00-22:00租用大角嘴攀石場, 與會幹事一致

通過並由劉耀為負責跟進. 

         

7. 教練小組報告 – 沒有報告 

 

8. 香港攀山總會動向 –總會將於 19/11/2006在石硤美體育館舉辦運動攀登難

度賽. 

 

9. 其他事項 

� 本會已接辦香港攀山總會二級攀岩課程, 實習日期: 3/12/2006, 

10/12/2006, 17/12/2006; 理論課日期: 30/11/2006, 7/12/2006, 由潘

耀雄負責開班. 

� 重新整理開班筆記及 PowerPoint檔案: 一級運動攀登課程 (由柯弘

毅負責), 一級及二級攀岩課程(由潘耀雄負責), 有關幹事承諾在下

月完成整理開班筆記. 

� 接辦私人運動攀登同樂日的收費準則 - 與會幹事一致決定每 2小

時$1,200元, 人數上限為 20人. 

� 有幹事要求預早發放下次會議議程, 內務秘書承諾盡量配合,並在

網上留言版及電郵通知與會者, 以便有興趣的會員列席幹事會會

議. 

 

10. 下次開會日期 - 2006年 11月 3日 (星五) 晚上 7 時正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內務秘書                                   主席 


